


頁次

釋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董事會函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 �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 委任股東代表監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4. 臨時股東大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i -

目 錄





Beijing Jingneng Clean Energy Co., Limited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79）

非執行董事
陸海軍先生
郭明星先生
徐京付先生
劉國忱先生
于仲福先生
金玉丹先生

執行董事
陳瑞軍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朝安先生
李富強先生
樓妙敏女士
魏遠先生

註冊辦事處：
中國
北京市延慶縣
八達嶺經濟開發區
紫光東路1號118室

香�主要�業地點：
香�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敬啟�﹕

(1)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2)委任股東代表監事

及
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1. �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8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i)建議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ii)建議委任股東代表監事。本通函旨在（其中�括）向股東提供臨時股東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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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頁至7頁），並向 閣下提供合理所需資料，以便 閣下可就投票贊成或反對於臨時股東大
會上提呈的決議案作出知情決定。

2.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普通決議案，以審議及批准建議委任韓曉平先生（「韓先
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8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建議委任韓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惟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韓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任期將自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之日�開始計算及將於第二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結束。待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韓先生的委任後，本公司將與其訂立服務協議。韓先生將自本公司收取
年度酬金總額人民幣150,000元，該酬金乃參考韓先生的工作經驗、職責及本公司薪酬政策而
決定。

韓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韓先生，57歲，1986年至1988年曾與中國民航總局《中國民航報》和《中國民航》雜誌編輯
記�。1988年至今擔任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熱電專業委員會新技術委員。2000年創建了中國能
源網，並一直擔任董事總經理兼首席資訊官至今。韓先生現同時任《能源思考》雜誌首席撰稿
人、中國能源網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中國城市燃氣協會分散式能源專業委員會高級專家、中
石化社會監督員、國家能源局政策法規司專家、中國能源研究會分散式能源專業委員會副主
任、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常務理事兼金融企業投資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天然氣行業聯合會副理事
長。

除本函件所披露�外，韓先生於過去三年並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或
於本公司任何集團成員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連。此外，韓先生並無持有香�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本公司任何股本權益。

除上述�外，概無有關建議委任韓先生的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予以披
露，亦無任何事宜需知會股東。

3. 委任股東代表監事

本公司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普通決議案，以審議及批准建議委任李迅先生（「李先
生」）為股東代表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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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8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建議委任李先生為本公司股東代
表監事並擔任第二屆監事會主席。李先生獲委任為股東代表監事的任期將自股東於臨時股東大
會上批准之日�開始計算及將於第二屆監事會任期屆滿時結束。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李先
生的委任後，本公司將與其訂立服務協議。李先生將不會自本公司收取年度酬金。

李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李先生，54歲，1988年01月至1991年06月任北京化工實驗廠團委書記，1991年06月至
1993年11月任北京化工集團公司團委書記，1993年11月至2001年2月任北京橡膠二廠黨委書
記、廠長。2001年02月至2004年04月北京京能熱電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2004年04月至
2004年12月任北京國際電力開發投資公司黨群工作部部長。2004年12月至2014年05月歷任北
京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群工作部部長、工會主席、職工董事兼黨群工作部主任。李先生
現任北京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職工董事、工會主席兼黨群工作部主任。

除本函件所披露�外，李先生於過去三年並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或監事
職務或於本公司任何集團成員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
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連。此外，李先生並無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
界定的本公司任何股本權益。

除上述�外，概無有關建議委任李先生的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予以披
露，亦無任何事宜需知會股東。

4. 臨時股東大會

本公司將於2014年10月28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朝陽區永安
東里16號CBD國際大廈A座2911室視頻會議室舉行臨時股東大會，其通告載於本通函第6頁至
第7頁。概無股東須就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為釐定股東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14年9月28日（星期日）至2014

年10月28日（星期二）（�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股過戶登記手續，屆時將不會進行任何H股過
戶登記手續。於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結束�業時間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持有人均
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為符合資格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尚未辦理股份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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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Jingneng Clean Energy Co., Limited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79）

茲通知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定於2014年10月28日（星期二）
上午十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朝陽區永安東里16號CBD國際大廈A座2911室視頻會議
室舉行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



附註：

1. 暫停辦理H股登記、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資格

H股股東須注意，本公司將於2014年9月28日至2014年10月28日（�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登記手
續。凡於2014年9月26日結束�業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均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欲出席臨時股東大會而尚未登記過戶文件的本公司H股股東，須於2014年9月26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證書送達位於香�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室的本
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登記。

2. 委任代表

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代表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任代表
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委任代表的文件必須採用書面形式並由股東簽署或由股東以書面形式授權之代理人簽署。倘股東為法
人，代表委任表格須加蓋法人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任之代理人簽署。倘代表委任表格由股東之代理
人簽署，則授權該代理人簽署代表委任表格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過公證。

H股持有人最遲須於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將代表委任表格
連同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以專人送遞或郵寄方式送達位於香�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的本公司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方為有效。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
格後，股東屆時仍可親身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3. 回執

擬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H股股東應於2014年10月8日（星期三）或之前，將回執送達位於
香�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的本公司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

4. 本公司於中國主要�業地點之地址及電話

地址： 中國北京市
朝陽區西壩河路6號
7/8層

電話： (86 10) 6446 9988

5.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表決之程序

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所作之任何表決須以投票方式進行。

6. 其他事項

股東（親身或通過其委任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交通和住宿費用需自理。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
或其委任代表需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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